抚顺市残联行政执法事项清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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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全国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联网认证
	行政
确认
	抚顺市残疾人联合会
	[bookmark: _GoBack]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》
第三十三条  国家实行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制度。
国家机关、社会团体、企业事业单位、民办非企业单位应当按照规定的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，并为其选择适当的工种和岗位。达不到规定比例的，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履行保障残疾人就业义务。国家鼓励用人单位超过规定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。
残疾人就业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。

	《残疾人就业条例》
第六条 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及其地方组织依照法律、法规或者接受政府委托，负责残疾人就业工作的具体组织实施与监督。
第九条  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达不到其所在地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比例的，应当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。
	
	
	
	已安置残疾人就业的国家机关、社会团体、企业事业单位和民办非企业单位
	空
	不收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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